
法治庭审A6 2022 年 12 月 5 日 星期一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陆如燕 见习编辑 魏艳阳 E-mail:fzbfzsy@126.com

男子车祸致残后生活陷入困境
民事支持起诉后法院判决赔偿40万元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杨莹莹

两年前的一场交通事故， 落下身体与精

神上的伤残， 致使生活陷入困境， 闵行区人

民检察院以民事支持起诉的方式助力维权，

后经闵行区人民法院判决， 被告方赔付原告

王先生 40 余万元， 原告王先生赔付被告张

某某车辆维修费 1320元。

“在检察官办案的过程中， 我真正体会

到了真心真情， 现在赔偿款对方已支付到位

了， 之前给我发放的司法救助金我想捐出

去， 我知道还有更多比我更困难的人需要帮

助。” 近日， 王先生带着锦旗再次来到了闵

行检察院。

一场交通事故让生活陷入困境

2020 年 12 月， 王先生在驾驶一辆电动

车行驶时， 被张某某驾驶的机动车撞倒致

伤， 头部受重创， 当场昏迷。 在医院救治期

间， 王先生还经历了开颅手术。 经交警部门

认定， 当事双方负同等责任。

在这场车祸中， 王先生受伤致残， 根据

鉴定中心鉴定， 分别构成精神九级伤残和两

个肢体十级残疾。 王先生不仅丧失了部分劳

动能力， 在日常生活中活动能力也受限， 而

当事双方经协商对赔偿事宜也一直未能达成

一致。

王先生是低保户， 没有固定工作， 母亲

因白血病去世后， 他与父亲租住在一个老旧

小区内。 巨额医疗、 护理及康复费用、 生活

支出令家庭经济本身就十分困难的王先生不

堪重负。 偶然听说检察机关还能民事支持起

诉， 王先生带着厚厚一沓材料来到了检察

院。

闵行检察院审查后认为， 王先生符合民

事支持起诉条件， 遂决定支持王先生起诉维

权。 承办检察官刘莉在详细进行前期调查

后， 多次与王先生及交警部门沟通， 了解案

件情况。

为了更好还原事件真相， 今年 1 月检察

官又前往事发地派出所， 调取本起交通事故

的相关材料。

影像资料显示事故发生时， 张某某虽有

避让不及的行为， 但王先生在驾驶电动车行

驶时， 也存在未按交通指示灯通行等违规行

为。 检察官认为， 现交警部门根据事故实际

情况作出双方负同等责任的认定， 并无不

当。

检察院支持起诉判决赔偿40余万

检察官在与王先生的沟通过程中发现， 王

先生一直觉得这场事故是飞来横祸， 自己因此

受伤致残。 “事故责任认定并无问题， 除了双

方赔偿事宜需要尽快协商解决， 王先生似乎也

因为这场致残的车祸心里始终有个疙瘩。” 检

察官明白， 结案容易， “心结” 却难了。

本着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原则， 秉着兼顾

法理情的办案理念， 检察官多次与王先生进行

沟通， 详细了解了他目前的身体情况和家庭困

难。 针对王先生在驾驶电动车时存在的违规行

为， 检察官耐心地对其开展释法说理以及警示

教育， 并通过协助调查取证、 询问座谈等方

式， 借力借智定分止争， 而王先生最终也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

为确保支持起诉的意见既符合法律规定，

又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 检察官秉持着客观公

正的立场， 收集固定证据， 厘清案件事实。 经

过检察官联席会议的讨论， 闵行检察院作出了

支持王先生向当事人张某某及其保险公司提起

诉讼的决定， 并向法院发出支持起诉书。

后经闵行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 被告方赔

付原告王先生 40 余万元， 原告王先生赔付被

告张某某车辆维修费 1320 元。 检察机关的支

持起诉意见得到了法院的全部采纳。

司法救助让赔付款落到实处

案件虽已结案， 但检察官依然牵挂着赔付

情况。 经回访， 检察官了解到王先生赔偿款还

未赔付， 其房租支付困难， 闵行检察院控告申

诉部门又及时地对王先生进行了司法救助。

“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 保

障弱势护人权， 符合党心顺民意。” 近日， 王

先生再次来到检察院， 郑重地将这面镌写着自

己满腔感谢的锦旗送到了检察官刘莉的手中。

“在办案过程中， 检察官的耐心劝导和真

心帮扶真的把我感动了。 我今后一定会遵守交

通规定， 做个守法守纪的好公民。” 王先生表

示， 想将之前发放的司法救助金交给检察院，

让检察院帮忙捐给更需要帮助的人。

检察官了解到王先生的意愿后， 首先感谢

了他的这份爱心， 并表示鉴于王先生本身家境

困难， 且车祸致残后劳动能力受限， 后期康

复、 生活还需要钱款维持， 可以暂缓捐款。 如

果后期康复良好， 生活保障尚有余力的情况

下， 可以寻找正规的慈善机构， 将这份爱心传

递下去。

□法治报记者 陈友敏

法治报通讯员 沈欢欢

理财失败， 债台高筑， 为了还债， 张

某不惜铤而走险， 不仅利用担任课程销售

的职务便利将公司钱款非法占为己有， 还

虚构“冲业绩” 的事实实施诈骗， 年仅

30多岁的张某面临两罪起诉。

理财亏空

萌生歹念非法占有公司钱款

2016 年， 张某从朋友处了解到理财

产品后心动不已， 为了能多赚些收益， 她

不仅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还向好友借

了一大笔钱， 全部交给朋友帮忙理财。 可

令她没想到的是， 理财以失败告终。 面对

朋友的一次次催款， 张某通过网络贷款偿

还了一部分欠款。 到了 2020 年， 新冠疫

情爆发， 张某的收入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几乎有大半年时间都是拿就职公司的最低

工资， 可网络平台贷款及好友的欠款加起

来还有五六十万元没有偿还。

同年 8月， 张某跳槽到了位于嘉定的

一家课外兴趣培训机构， 担任销售一职，

负责招生、 维护及安排课程， 每月工资 1

万余元。 工作 2个月后， 张某接待的家长

中有 2人同时想购买相同的课程， 张某随

即向 2位家长提出了“拼单” 的提议， 并

承诺会为学员分配好学时， 保证 2 人都可

以上课， 2 位家长欣然同意， 分别通过微

信转给了张某 6600 元钱。 之后， 张某利

用其无意间发现的公司课程销售系统的漏

洞， 只将其中的 6200 元以 48 课时的课程

费汇到了公司账户， 剩下的钱款用于偿还

自己的外债及日常开销。

又生一计

虚构“冲业绩”的事实实施诈骗

尝到甜头后， 张某的胆子越来越大，

在之后的工作中多次使用自己的微信账户

私下收取学员家长支付的课程费， 然后占

为己有。 单靠利用职务便利， 非法占有学

员家长支付给公司的课程款根本无法满足

张某偿还外债的需求， 为此， 她又心生一

计， 虚构“冲业绩” 的事实向学生家长及

同事借款。

2021 年 4 月， 张某电话联系了一学

生家长顾女士， 以“冲业绩” 的名义让她帮

忙购买课程， 并且承诺可以按照金额赠送课

时。 顾女士认识张某已有多年， 于是便决定

帮一下她， 遂通过微信转了 7200 元给张某。

没过几天， 张某再一次来找顾女士， 以同样

的理由请她帮忙， 顾女士找理由婉拒后， 张

某找其他学员家长继续骗钱填补自己的外

债。 如遇上不愿购买课程的家长， 张某便会

以“冲业绩” 的名义借钱， 称用借款自己去

购买课程， 等月底结束后把课程退掉， 再把

退款还给家长。

除了将公司的课程费非法占为己有及虚

构“冲业绩”骗钱，张某还以家中经济困难等

为由向多名同事借钱，金额共计数十万元。

东窗事发

检察机关以两罪提起公诉

日子一天天过去， 大部分家长和同事并

没有发现其中猫腻， 但有些借钱给张某买课

程“冲业绩” 的家长发现她迟迟没有还款，

经多次催促也未果， 于是来到张某的公司找

她要钱， 进而导致了案发。 2021 年 6 月 29

日， 张某落网。

经统计， 张某利用职务便利， 非法占为

己有的公司课程费共计 7万余元； 虚构“冲

业绩” 的事实， 以短期借款为由骗取学员家

长及同事的金额共计 20 万余元。 案发后，

张某通过家属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 与被害

单位也达成了赔偿协议， 取得了公司及被害

人的谅解。

承办检察官表示， 本案中张某的行为应

以两项罪名论处， 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

构“冲业绩” 的事实骗取他人钱款的行为触

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

条之规定， 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其

利用职务之便， 将公司的课程款非法占为己

有的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 应以职务侵占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张某在判决宣告

以前犯数罪，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六十九条规定， 应当数罪并罚。

2021 年 11 月 8 日， 嘉定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以诈骗罪、 职务侵占罪对被告人张某提

起公诉。 日前， 经嘉定区人民法院审理， 被

告人张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3 个

月，并处罚金 15000 元；犯职务侵占罪，判处

拘役 5个月，并处罚金 10000 元，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 3年 3个月，并处罚金 25000元。

课程销售侵占公司钱款并实施诈骗
检察机关以两罪起诉获刑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傅杰

本报讯 刚喝过酒的李某在与邻居争抢小

区地面停车位后， 还亲自坐上驾驶位倒车入

位， 最终被人举报， 付出了法律代价。 日前经

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李某被奉

贤区人民法院判处犯危险驾驶罪， 被判罚拘役

2 个月， 宣告缓刑 2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警察同志， 这里有人酒驾， 赶快来处

理！” 因为抢车位没抢到， 徐某在发现对方

司机有酒驾嫌疑后， 愤而报警反映了这一情

况。

民警在接到报警后立即来到事发现场， 找

到了相关当事人李某夫妇、 徐某夫妇了解情

况。

原来， 当天晚上， 李某一家人吃好饭， 由

李某的妻子驾车回家， 找到了家门口附近的一

个车位。 不过， 车位上已经站着一名女子， 称

这个车位是她先找到的， 她丈夫马上就过来停

车。

“小区车位又不是固定的， 先到先得， 凭

什么我不能停！” 李某与这名女子争吵了几句，

赶走了她。 不过， 由于李某的妻子车技不佳，

倒车失败。 李某只能自己坐上驾驶座， 把车倒

进车位。

在争吵过程中， 该女子发现李某身上散发

着酒味。 现在李某还驾驶车辆倒进车位， 有酒

驾嫌疑。 该女子扬言要报警举报李某， 李某也

没有放在心上， 与家人一起回到了家中。

那名女子等到丈夫徐某过来以后， 将情况

告诉了徐某， 徐某果断报警。 “那个人态度太

恶劣了， 凶我老婆， 还说你随便报警好了， 那

我就真的报警了。” 徐某对来到现场处理的民

警说道。

经 查 ， 李 某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1.12mg/mL， 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涉嫌危

险驾驶。 且李某在 2017 年就因为醉酒后驾驶

机动车被判过刑， 已经被吊销了驾照。 在此次

案发时， 李某属于无证驾驶。

抢车位无证驾驶加酒驾
男子被举报终获刑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场外配资” 为投资者炒股提供

资金支持， 配资公司收取一定比例的配资利息

或交易手续费， 形式上看似民间借贷行为， 但

本质上系非法金融活动。 因其无开户门槛、 无

信用资格审查且融资杠杆高， 导致大量资金盲

目入市， 不仅远超投资者实际风险承受能力，

极易造成投资者重大损失， 且杠杆不断叠加严

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 增加市场潜在风险。

因此， “场外配资” 是证券行业严厉打击的违

法犯罪行为。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宣判

了一起“场外配资” 案件。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12 月， 李某某

（另案处理） 在经营上海 MC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MC 公司”） 期间， 未经国家

有关主管机关批准， 委托杭州市某科技公司开

发了一款“行情精灵” 股票分仓交易软件， 以

客户缴纳一定比例保证金， MC 公司提供 1:3

至 1:10 比例不等的配资款为名， 组织被告人

陈某等业务员， 通过微信发布信息、 口口相传

等方式招揽客户， 使用“行情精灵” 股票分仓

交易软件从事证券交易 （简称 “系统分仓模

式”）， 从中赚取交易佣金及配资利息。 经审

计， 涉案客户使用该股票分仓交易软件， 投入

保证金合计 1332.81 万元， 配资金额合计

9792.70 万元， 总资产合计 11125.51 万元， 公

司业绩金额合计 1228640.94 元， 证券交易总

额 90876.91万元。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12 月， 李某某以

客户缴纳一定比例保证金， MC 公司提供 1:3

至 1:10 比例不等的配资款为名， 组织公司业

务人员通过微信、 口口相传等方式招揽客户，

提供他人证券账户供客户进行配资炒股 （简称

“出借账户模式”）， 收取配资利息。 经审计，

MC公司采用该模式组织客户证券交易涉及保

证 金 合 计 4387.50 万 元 ， 配 资 金 额 合 计

26497.60 万元， 总资产合计 30885.10 万元，

公司业绩金额合计 1210246.00元。

2021 年 9 月至 12 月，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

院以被告人陈某等人非法经营罪 （单位） 对涉

案人员提起公诉。 法院以非法经营罪 （单位）

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 10 个月至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年不等， 并处罚金。

“场外配资”让投资者频频“踩雷”
终因非法经营罪（单位）获刑


